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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删除到模型删除:
人工智能监管转型的逻辑演化与中国路径

李汶龙*

内容提要:随着机器学习模型规模与复杂性不断扩张,数据训练的违法性已难以通过传统的数据

删除或行为中止措施在规模上加以消解。在深度学习语境下,违法数据往往在训练过程中被压

缩、嵌入并固化为模型参数与能力结构,使风险在数据处理行为停止后仍持续存在。围绕这一挑

战,“模型删除”逐渐在美国、欧盟与韩国等法域发展为回应违法训练成果与模型残留风险的重

要工具,其制度化可能在消费者保护法、数据保护法或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下实现,其功能形态

则在权利延伸、惩罚性处置与纠正性监管之间呈现出差异化演进。在中国法语境下,单纯依赖删

除权或行为控制型工具,难以回应模型能力固化所带来的持续风险。可通过对 《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61条第4项的体系解释,将模型删除定位为以终止持续性违法状态为目标的纠正性监管

机制。模型删除并非对既有数据保护逻辑的激进突破,而是其在模型时代得以自洽运作的制度补

充。通过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弥合行为违法与结构违法之间的断裂,中国有可能在保障创新与维护

秩序之间建立灵活的模型治理路径。

关键词:模型删除 人工智能监管 算法没收 模型召回 机器去学习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以机器学习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在计算结构和能力上实现了根本性突破,由此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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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治理难题正在冲击现有法律制度的基础结构。〔1〕深度神经网络框架下,训练数据经过模型

学习后不再以可识别条目或数据单元形式存在,而是转化为高度抽象的向量表征与参数结构。〔2〕

数据从数据条目转化为模型能力的组成部分,使其进入一种既不可定位、不可拆分,又不可逆转的

嵌入式存在状态。〔3〕这一技术机制深刻改变了数据治理所依赖的规范前提,使得以同意个人

信息处理为始、删除个人信息为终的数据全生命周期风险控制路径面临系统性的功能弱化甚至

失效。〔4〕

深度学习模型对训练数据进行复杂的非线性映射,导致个人信息以隐晦的形式嵌入模型参数

中,难以直接定位和移除。〔5〕与传统数据库中明确的数据条目不同,模型内部参数并非按个体

信息存储,而是散布在整个模型的权重和结构中,因此增加了删除的技术难度。再者,深度学习

模型通常经历多轮迭代训练和增量学习,数据记忆不断融合与重塑,单纯删除某条数据对模型行

为的影响难以预测,也难以保证彻底 “遗忘”。〔6〕

传统数据保护制度以数据库范式为模型。〔7〕其逻辑基础在于,个人信息具有可识别存储

载体,违法处理活动与其后果能够通过删除行为得以阻断,数据条目的消失即可宣告侵害结果

终止。〔8〕在深度学习模型中,训练数据已不再具有这种条目形态,删除原始数据既难以影响

模型能力,也无法消除模型在使用该数据过程中已形成的知识积累。被遗忘权等源自欧盟数据

保护法的制度设计,在面对深度神经网络结构时,因缺乏对象识别性与执行可见性而逐渐陷入

理论困境。〔9〕换言之,个人数据虽可在数据库层面删除,但模型内部的残留表征依然存续,

由此形成的隐私风险排除了删除权作为完全救济手段的可能性。〔10〕当下计算科学领域,机器

去学习和再学习成为显学,尝试通过技术优化的手段解决模型中个人信息残留难题。〔11〕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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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有技术,相关技术的开展和落实仍然存在挑战,并且实践中适用成本高,难以大规模

开展。〔12〕

更为关键的是,训练数据的违法性正在从输入环节向模型成果层面延伸。〔13〕随着生成式人

工智能依赖海量语料进行训练,模型训练数据往往涉及未经授权的著作权内容、来源不明的互联

网文本、用户在不知情状态下提供的个人信息,以及缺乏合法处理基础的敏感数据。〔14〕即便违

法训练材料被删除,模型能力仍将因既得训练效果而保留下来,构成一种事实上的持续违法状

态。模型由违法数据训练而产生的能力增益不仅具有留存性,更具有显著经济价值,使违法输入

优势直接转化为经济竞争优势。在这种结构下,违法训练行为若不触及模型本体,将无法实现法

律救济效果。〔15〕

此外,模型在训练过程中形成的隐含表征可能再现训练文本片段、重构用户身份信息或表现

特有表达风格,这些输出无法通过删除训练数据的方式加以限制。〔16〕这意味着,模型内部关于

个人信息的记忆不以原始数据存续为前提,而以结构权重存续为条件,隐私侵害由此转化为模型

产物风险,而非存储风险。传统删除机制并未触及这一层面,使删除数据即终结风险的制度逻辑

失效。〔17〕

从更为宏观的法律框架层面,既有监管模式难以应对模型结构带来的违法后果。首先,在版

权法上训练数据是否构成侵权利用、模型输出是否构成表达再现均已成为重要议题。在侵权成立

的情形下,版权法亦可能通过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或没收违法所得等方式对违法利用行为作出回

应。〔18〕然而,在实际执法层面,版权没收规则并未直接延伸至对模型结构本身进行销毁或删除,

目前主要还在聚焦训练阶段的数据合法性难题,以及AI生成物的版权侵权损害赔偿。其次,包

括 《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内的人格权法制度重心仍然聚焦于个人权益与信息处理行为。〔19〕无论

是隐私权保护还是个人信息保护,其核心逻辑在于规范信息收集、使用与披露行为,以及保障数

据主体的控制权。在这一框架下,违法处理行为可以被停止,相关数据可以被删除,但法律规范

本身并未明确将模型能力视为独立的规制对象。再次,竞争法在模型层面亦存在一定讨论空间。

例如,当企业通过违法数据获取训练优势并形成市场支配力时,相关行为可能被置于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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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分析框架之中。〔20〕然而,竞争法的核心在于市场结构与竞争秩序,其违

法认定通常依赖对市场效果与竞争损害的证明。如何界定 “模型产能”中因违法数据所形成的竞

争优势,以及如何区分合法创新与不正当收益,仍存在高度争议。至于人工智能专门立法,其理

论上最为直接面对模型层面的结构问题。欧盟 《人工智能法》以及部分国家的专项规范,已开始

将模型能力、风险等级与系统部署纳入独立规制对象。然而,全球范围内关于人工智能监管的路

径呈现明显分化。

自2019年剑桥分析事件以来,〔21〕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在多起执法案件中要求销毁

基于违法数据训练的模型,旨在剥夺违法训练所产生的收益能力,防止违法成果固化为市场优

势。在欧盟数据保护法框架下,执法机关通过纠正性措施要求模型下架或禁止使用,欧盟 《人工

智能法》更正式引入模型召回与撤回机制,使模型作为监管对象进入法律体系。〔22〕这些趋势表

明模型删除并非监管构想,而是现实发生的新型结构性应对措施,其功能定位超越传统隐私保

护,转向违法成果遏制、风险治理与市场纠偏。

基于上述困境,本文提出重新理解 “删除”这一概念,其内涵不应囿于个人信息层面的消

除,而应上升为对模型本体风险的解除。模型删除机制并非仅对删除权的技术延伸,而是一种

面向模型成果的结构性治理手段。其功能不在于恢复个体信息控制,而在于遏制违法收益、修

复竞争秩序、实现风险清除,并保障数据处理体系与市场结构的长期稳定。面对深度学习模型

的违法成果、隐私残留性与能力永续化风险,传统治理路径已无法满足体系需求,从数据条目

控制走向模型产物控制。基于此,本文将围绕模型删除的内涵边界、类型划分与制度属性展

开,在梳理美国、欧盟等制度路径的基础上,提出模型删除在中国法律体系中落地的解释空间

与规范路径。

二、模型删除的理论基础

(一)模型删除的定义

模型删除是指对人工智能模型本体采取移除、擦除或结构性修改措施,目的在于消除模

型中因训练数据违法、处理基础缺失或个人信息残留而产生的持续性风险,弥补传统以删

除原始数据为中心的数据治理工具在深度学习语境下的功能不足。与仅针对数据存储或处

理行为的删除不同,模型删除直指作为技术产物及风险载体的模型,具体形式既包括对模

型的彻底销毁,也包括将其从市场中撤回、停止部署,或通过再训练、去学习等技术对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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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结构加以调整。

现有文献与监管实践已出现多种相近但侧重点不同的概念安排。美国法中常使用 “算法没

收”的表述,强调通过强制删除或销毁基于非法数据训练形成的模型剥夺违法行为所带来的技术

能力与经济利益,其制度逻辑主要植根于消费者保护与不公平竞争规制。〔23〕欧盟 《人工智能法》

则采用 “模型撤回”与 “模型召回”的术语,侧重于 (产品)安全、健康或基本权利风险,其关

注重点在于模型的市场可用性,而非模型内部参数结构的技术性处理。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

(EDPB)亦在数据保护法相关指引中提出 “模型删除”与 “模型匿名”等概念,用以回应个人数

据深度嵌入模型所带来的合规挑战。〔24〕与此同时,计算科学领域近年来围绕模型再训练与机器

去学习展开大量讨论,试图通过技术方式削弱或消除特定数据对模型行为的影响,以在不完全摧

毁模型的前提下实现风险缓释。〔25〕本文采用 “模型删除”作为统摄性概念,利用其概念弹性将

不同法域和学科中围绕 “模型层面风险消除”所发展出的制度与技术路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作

为后文比较不同治理模式与制度逻辑的统一解释基础。

本文将模型删除概括为三种主要形式:物理损毁式、市场撤回式与技术重配式。物理损毁

式模型删除是指通过彻底销毁模型本身及其所包含的参数、权重与衍生成果,使模型在技术与

法律意义上均处于不可恢复、不可再利用的状态。这一形式具有高度的不可逆性,能够从根本

上切断模型中潜在的个人信息残留或违法训练成果。其功能类似于知识产权法中对侵权假冒商

品的销毁,或海关监管中对非法出版物、不合格进出口货物及走私物品的无害化处置。〔26〕目

前,此类模型删除措施主要出现在美国,FTC在多起案件中要求企业在删除违法获取的训练

数据之外,对相关模型及产品整体予以销毁。市场撤回式模型删除是指在监管机关或法院要求

下,将存在安全风险、合规缺陷或基本权利隐患的模型从市场中撤回,禁止其继续提供服务或

进行商业化部署。模型在技术上未必被立即销毁,但其市场流通与实际使用被中止,风险得以

通过 “不可用”状态加以控制。该模式与产品责任法中的缺陷产品召回机制高度相似,强调快

速消除对公众安全和基本权利的威胁,具有实施成本相对较低、见效迅速的特点。〔27〕欧盟

《人工智能法》第97条所确立的模型撤回与召回机制即属此类,但尚未出现成熟执法实践。技术

重配式模型删除则是通过算法与工程手段对既有模型进行再训练、微调或机器去学习,以削弱或

消除特定违法或敏感数据对模型行为的影响,同时尽可能保留模型的整体功能与性能。〔28〕这一

路径在理论上有助于在隐私保护与创新激励之间取得平衡,但目前技术实现难度较高且成本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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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精武:《从保密到安全:数据销毁义务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建构》,载 《交大法学》2022年第2期,第28页。
参见王利明:《关于完善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若干问题》,载 《法学家》2008年第2期,第69页。

SeeBjørnAslakJuliussen,JonPetterRui& DagJohansen,AlgorithmsthatForget:MachineUnlearningandthe
RighttoErasure,51ComputerLaw&SecurityReview105885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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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机器去学习更多停留在科研探索与工程优化层面,目前并未发展出成熟、可复制的合规解

决方案。

(二)模型删除的形式及法律基础

模型删除并非一项无争议的治理工具,在不同法域中存在显著分歧。〔29〕一方面,传统数据

保护法所明确确立的仅是数据主体请求删除其个人数据的权利,该权利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

可以延展至模型层面尚缺乏共识。另一方面,从财产法与宪法保障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模型及其

参数结构、算力投入通常被视为开发者或部署者的重要财产性利益,尤其是在要求对模型进行物

理销毁的情形下,其法律效果已接近国家以强制力剥夺私有财产,因此需接受严格的正当性与比

例性审查。再者,有学者指出,由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多样性、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模型

的表现、公平性以及幻觉等本质问题,AI监管的核心仍是数据治理。〔30〕模型删除是上述治理思

路的平行路径,直接在模型层面寻找治理和救济进路。下文将结合比较法与现有实践,梳理模型

删除在不同法理脉络中的制度基础,以揭示其并非单一权利或制裁,而是多种规范逻辑在人工智

能语境下的交汇结果。

1.模型没收:违法收益剥夺的延伸路径

美国法中,模型删除最具代表性的制度形态是 “算法没收”。其法律基础主要源自FTC在消

费者保护领域的执法权力。《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TCAct)第5条授权FTC针对不公平或欺

骗性商业行为采取 “合理针对违法行为的救济措施”。从法律性质上看,没收违法所得属于行政

法或刑法意义上的强制性剥夺措施,其目的在于消除违法行为所带来的经济激励,防止违法者通

过不正当手段持续获利。〔31〕这一逻辑不同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返还,后者强调受损方的利益恢

复,而非对违法者的制裁与威慑。

自2019年剑桥分析案以来,FTC逐渐将这一授权解释为包括强制删除基于违法获取数据训

练形成的算法或人工智能模型。尤其是在2021年美国最高法院于 AMGCapitalManagement一

案中明确否定FTC依据第13 (b)条追缴金钱性违法所得的权力之后,〔32〕FTC在执法实践中转

而更多依赖非货币性的结构性救济,其中模型删除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替代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现有FTC执法文件中对模型没收的法律基础与比例性论证并不充分。〔33〕有

学者指出,算法没收的兴起,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制度 “变通”,即在金钱性制裁受限的背景下,

通过摧毁违法训练所形成的技术能力实现对违法收益的实质性剥夺。这也决定了模型没收在美国

·141·

〔29〕

〔30〕

〔31〕

〔32〕

〔33〕

SeeJeremyStraub,AlgorithmicDisgorgementisBadforScienceandSociety,Lawfare (12June2023),https://

www.lawfaremedia.org/article/algorithmic-disgorgement-is-bad-for-science-and-society,visitedon15December2025.
SeeJulieE.Cohen,PublicUtilityforWhat?:GoverningAIDatastructures,28YaleJournalofLaw & Technology

135 (2025).
SeeBenjaminRaue,DisgorgementofProfits:DistributiveandDeterrantLogics,inFranzHofmann& Franziska

Kurzeds.,LawofRemedies:AEuropeanPerspective,Intersentia,2019,pp.153 167.
SeeAMGCapitalManagement,LLC,etal.v.FederalTradeCommission,593U.S. (2021),141S.Ct.1341

(2021).
SeeLydiaBelkadi&CatherineJasserand,FromAlgorithmicDestructiontoAlgorithmicImprint:GenerativeAIand

PrivacyRisksLinkedtoPotentialTracesofPersonalDatainTrainedModels,https://blog.genlaw.org/CameraReady/5.pdf,

visitedon15December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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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更接近一种惩罚性与威慑性并重的行政措施,而非权利救济或合规修复手段。

2.模型 “召回”:产品安全与风险控制逻辑

与美国不同,欧盟发展出另一条规范进路,即 “模型召回”或 “模型撤回”。其中,召回通

常针对已部署系统的回收或停用,而撤回则防止尚未投放市场的系统进入流通,二者共同目标在

于通过限制模型的可用性来实现公共安全与基本权利的保护。这一模式下,模型删除的核心目的

并非惩罚违法行为本身,而是尽快阻断风险。模型召回与撤回的法律基础主要源自产品安全法与

消费者保护法,并通过行业监管规则扩展适用于人工智能产品。〔34〕传统上,产品召回是一种以

风险预防为导向的制度安排,当产品存在安全缺陷、功能失效或违反强制性规范时,监管机构可

以要求生产者对产品进行召回、修复或销毁。〔35〕

随着人工智能系统逐步嵌入医疗、交通、金融等高风险领域,包含模型的软件产品亦被纳入

类似的风险治理框架。例如,医疗器械监管中,若算法或软件存在设计缺陷,足以影响诊断或治

疗安全,即需通过召回或修正措施予以纠正。〔36〕欧盟 《人工智能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度化

了模型召回与撤回机制。按照该法第79条的设计,当人工智能系统,尤其是高风险系统,被发

现对健康、安全或基本权利构成重大风险时,提供者负有采取撤回或召回措施的义务,包括停止

部署、终止服务或禁止使用,并向监管机构报告相关情况。〔37〕

3.模型禁止/中止处理个人数据:数据保护法的行为控制路径

实际执法监管中,模型删除更多通过 “禁止或限制处理”的方式间接实现。当人工智能模型

涉及非法、未经同意或缺乏合法基础的个人数据处理时,监管机关可以依据其纠正性权力要求停

止相关数据的使用。〔38〕实践中这一措施往往表现为对涉案模型的 “下架”或 “停止运行”,从而

防止模型继续利用违法数据。以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为例,第58 (2)(d)条授

权监管机关命令控制者或处理者以指定方式使数据处理活动合规,第58 (2)(f)条则明确允许

采取临时或永久性的限制措施,包括禁止处理。这些权力通常被解释为可以要求暂停相关服务或

从市场中移除模型。例如,OpenAI在2023年进入欧洲市场时并未有效开展GDPR合规,意大

利数据保护监管机构于2023年针对ChatGPT发布的临时禁令即体现了这一逻辑。需要注意的

是,这一路径的规范重心仍然停留在 “处理活动”的控制层面,其法律效果主要是使模型在特定

场景中不可用,而非对模型本体进行结构性处置。

4.模型擦除:纠正性权力的结构性延伸

除上述路径外,部分法域中还出现了另一种更具争议性的模型删除逻辑,即在不以训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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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38〕

参见杨慧:《论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载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第88页。

参见李友根: 《论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责任属性———兼论预防性法律责任的生成》,载 《中国检察官》2012年第5
期,第78页。

SeeBrandenLeeetal.,Early Recallsand ClinicalValidationGapsin ArtificialIntelligence-Enabled Medical
Devices,6JAMAHealthForume253172 (2025).

SeeAlessioTartaro,WhenThingsGoWrong:TheRecallofAISystemsasaLastResortforEthicalandLawfulAI,

5AIandEthics253 (2025).
SeePawełHajduk,ThePowersoftheSupervisoryBodyintheGDPRasaBasisforShapingthePracticesof

PersonalDataProcessing,45ReviewofEuropeanandComparativeLaw5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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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性为前提的情况下,直接要求对模型进行擦除或销毁。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 (EDPB)在其

关于人工智能模型的指引中明确提及,监管机关除数据删除外,还可以基于其纠正权要求实施

“模型擦除”。该主张并未明确其具体法律机理,且GDPR第58条赋予监管机关的权力本身具有

高度概括性,使得该路径目前仅存在于理论层面。

类似趋势亦可在美国与韩国的执法实践中观察到。自2024年 RiteAid案以来,FTC在部

分案件中开始要求删除并非基于违法训练数据的模型,而是将模型删除作为治理模型滥用与系

统性风险的工具。在KakaoPay案中,因韩国公民个人数据传输至中国,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

员会于2025年针对KakaoPay、苹果与阿里巴巴作出的处罚决定中,直接要求对涉案算法进行

删除,但并未对其法律基础作出充分说明,仅以 “充分解决违规事由”为由加以概括。〔39〕这

一做法更接近于将模型视为需被清除的风险载体或 “违禁品”,而非通过下架或再训练加以

修复。

5.模型去学习:技术性纠正与法律义务的耦合

机器去学习旨在通过算法手段削弱或移除特定数据对模型行为的影响,使模型状态尽可能接

近 “未曾学习该数据”的情形。〔40〕相较于删除源数据并完全重新训练模型的高昂成本,去学习

被视为一种更具合理性的技术替代方案。从功能上看,其目标在于消除模型中的数据影响痕迹,

亦可被视为模型删除法律机制的技术实现路径。

规范层面,模型去学习可以与多种法律义务形成耦合。一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更正权

与删除权虽在模型语境下面临适用困难,但当模型因使用违法数据或撤回同意的数据而持续输出

不准确或侵权性结果时,数据控制者原则上负有通过技术手段消除影响的义务。〔41〕另一方面,

从民法角度看,模型去学习亦可被理解为瑕疵补正义务在算法与数据场景中的延伸。当产品或服

务未能达到合同所期的性能或安全标准时,提供者负有修复或替代义务。EDPB在2024年的相

关指引中亦认可,通过技术上可行的模型调整方式实现合规删除的可能性,尽管其并未对 “删

除”所对应的具体技术路径作出限定。〔42〕

三、国外制度发展与比较视野

(一)美国算法没收制度

自2019年起,美国逐渐形成了一套有别于传统隐私法的新型救济机制———算法没收。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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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ipc.go.kr/np/cop/bbs/selectBoardArticle.do?bbsId=BS074&mCode=C020010000&nttId=10955,2025年11
月17日访问。

SeeHaiboZhangetal.,A Reviewon MachineUnlearning,Arxiv (2024),https://arxiv.org/abs/2411.11315,

visitedon11October2025.
SeeTanerKuru,LawfulnessoftheMassProcessingofPubliclyAccessibleOnlineDatatoTrainLargeLanguage

Models,14InternationalDataPrivacyLaw326 (2024).
SeeEuropeanDataProtectionBoard,EDPBOpiniononAIModels:GDPRPrinciplesSupportResponsibleAI,(18

December2024),https://www.edpb.europa.eu/news/news/2024/edpb-opinion-ai-models-gdpr-principles-support-responsible-ai_

en,visitedon11October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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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存在歧义,有学者指出,实际上基于FTC执法形成的算法救济机制本质上并非是返还或剥

夺不当得利,〔43〕因为传统的返还违法所得衡平性救济要求因果限度 (被返还的财产或利润必须

与违法行为具有明确因果关系)、比例要求 (返还的范围和程度与实际的不当得利成比例)以及

收益关联等标准,而美国FTC实施的模型删除命令更接近一种惩罚性、预防性的行政销毁手段。

美国学者将FTC执法称为 “无劣字节规则”,即只要模型的训练数据包含任何部分非法数据,就

必须彻底删除整个模型,因此脱离了返还或剥夺不当得利理论的范畴。〔44〕

在FTC算法没收的发展历程中,2021年美国最高法院对AMGCapitalManagement一案的

判决,对该救济形式的存续与定位具有重大影响。在该案中,原告通过隐藏条款发放高利率短期

贷款,被FTC依据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13 (b)条起诉并要求返还约12.7亿美元。但是,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裁定该条款仅授权发布禁令,不授权法院判令金钱性救济,例如返还或追

缴利润。在AMG案之前,FTC依据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13 (b)条,主张其有权要求被告

返还不法所得。然而,美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中的结论直接导致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性利润剥夺失去

了法定基础。〔45〕该判决一度使FTC陷入执法困境,其赖以震慑违法行为的经济制裁权被削弱。

算法没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FTC为弥补货币性没收权被撤销而创造出来的替代工具。FTC巧妙

地以 “删除模型”替代 “追缴利润”,一方面规避了 “事后金钱救济”(性质上属于防止持续或再

犯危害,而非追溯既得利润),另一方面重新定义了 “剥夺”的对象,从获利转化为算法和技术

成果。

总体来说,美国的算法没收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以隐私执法为焦点,继而扩展到儿童保护

与公平使用,最终进入广义的AI治理框架,不再限于违法获得训练数据及其影响 (即模型)的

修正。

算法没收最初出现在剑桥分析案。在该案中,剑桥分析公司通过Facebook平台的第三方应

用程序收集了超过五千万名用户及其好友的数据,并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建立心理与政治倾向

评估模型,用于政治广告定向和选民画像,构成了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下的欺骗性行

为。〔46〕FTC在最终命令中要求删除所有非法收集的数据,以及任何由这些数据 “直接或间接派

生出的工作成果”,包括 “任何算法或方程式”。这一命令奠定了算法没收的制度雏形,标志执法

目标从数据层面扩展至算法产物层面,不仅要删除非法数据本身,还要摧毁利用这些数据训练出

的模型,防止违法者从中获得任何技术或经济利益。2021年,FTC在Everalbum案中再次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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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SeeDanielWilf-Townsend,TheDeletionRemedy,103NorthCarolinaLawReview1809 (2025).值得注意的是,美

国FTC法下讨论的返还或剥夺不当得利原则,需与大陆法系民法中的 “不当得利返还”进行区分。前者是以公共秩序为导向的

行政性、制裁性剥夺,而后者是以权利平衡为导向的私法性、补偿性返还。虽然在中文语境下译为 “不当得利”,逻辑上更接近

于行政法或刑法上的没收,其本质不是为了赔偿,而是削弱违法行为的后果,并断绝其衍生效应。换言之,其内核是要求企业

交出因违法数据处理构建的 “违法果实”,不论受害个体是否能获赔,这与民法中返还利益、实现个体之间利益平衡的思路完全

不同。

SeeDanielWilf-Townsend,TheDeletionRemedy,103NorthCarolinaLawReview1809 (2025).
SeeAMGCapitalManagement,LLC,etal.v.FederalTradeCommission,593U.S. (2021),141S.Ct.1341

(2021).
SeeEuropeanDataProtectionBoard,EDPBOpiniononAIModels:GDPRPrinciplesSupportResponsibleAI,(18

December2024),https://www.edpb.europa.eu/news/news/2024/edpb-opinion-ai-models-gdpr-principles-support-responsible-ai_

en,visitedon15December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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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原则,但扩展了适用范围。〔47〕Everalbum是一款云端照片储存与整理应用,其人脸识别功

能默认开启,并将用户上传的照片及面部标识数据用于自有算法模型训练,且未取得用户明确同

意,违反了隐私透明与选择权义务。〔48〕FTC认定,这一行为构成欺骗性陈述与不公平数据处

理,并在和解命令中要求Everalbum销毁所有未经同意收集的生物识别数据,以及 “任何全部或

部分基于此类数据开发的模型或算法”。〔49〕时任专员罗希特·乔普拉 (RohitChopra)将此举描

述为 “欺 诈 之 果 必 须 被 没 收”,彰 显 其 惩 罚 性 与 威 慑 功 能。〔50〕2022 年,FTC 在 Weight

Watchers案中将该机制用于儿童隐私违规领域。〔51〕随后的Edmodo案中,FTC再次要求销毁未

获父母同意收集的儿童数据及基于这些数据的算法。〔52〕

RiteAid案被视为美国算法没收的分水岭。该公司因在药店部署人脸识别系统时存在系统性

歧视与安全漏洞,被认定违反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规定的禁止不公平行为。〔53〕尽管该

案中并无非法数据收集行为,FTC仍命令销毁数据与模型。这标志着算法没收从基于数据违法

的 “数据型”没收,扩展至针对 “使用不当”的 “使用型”没收:即便模型合法训练,如果其使

用方式被认为不公平或有害,仍可成为摧毁对象。

美国司法层面,算法没收仍主要停留于行政与和解阶段,其跨领域示范效应已经显现。2022
年得克萨斯州诉 Meta案中,Meta被指控多年间一直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处理上传到Facebook的

照片,Meta的 “标签建议”功能未经适当同意,采集、分析和存储了得克萨斯州居民的面部几

何数据,得克萨斯州州检察长请求法院命令销毁所有基于非法生物识别数据训练的算法。最终该

案未采纳该措施,但其提出本身标志着州执法者试图将算法没收司法化。〔54〕

(二)欧盟模型删除与召回/撤回

欧盟的 “模型删除”机制经历了一个渐进性的立法与监管演化过程。模型删除在欧盟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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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50〕

〔51〕

〔52〕

〔53〕

〔54〕

SeeFederalTradeCommission,FTCFinalizesSettlementwithPhotoAppDeveloperRelatedtoMisuseofFacial
RecognitionTechnology,(7May2021),https://www.ftc.gov/news-events/news/press-releases/2021/05/ftc-finalizes-settlement-
photo-app-developer-related-misuse-facial-recognition-technology,visitedon7May2021.

Ibid.
Ibid.
SeeRohitChopra,IntheMatterofEveralbumandParavision, (8January2021),https://www.ftc.gov/system/

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1585858/updated_final_chopra_statement_on_everalbum_for_circulation.pdf,visitedon10
October2025.

SeeFederalTradeCommission,FTC TakesActionAgainstCompanyFormerly Knownas Weight Watchersfor
IllegallyCollecting Kids􀆳SensitiveHealthData,(4 March2022),https://www.ftc.gov/news-events/news/press-releases/

2022/03/ftc-takes-action-against-company-formerly-known-weight-watchers-illegally-collecting-kids-sensitive,visitedon4 March
2022.

SeeFederalTradeCommission,FTCSaysEdTechProviderEdmodoUnlawfullyUsedChildren􀆳sPersonalInformation
forAdvertisingandOutsourcedCompliancetoSchoolDistricts,(22May2023),https://www.ftc.gov/news-events/news/press-
releases/2023/05/ftc-says-ed-tech-provider-edmodo-unlawfully-used-childrens-personal-information-advertising,visitedon22May
2023.

SeeFederalTradeCommission,RiteAidBannedfromUsingAIFacialRecognitionAfterFTCSaysRetailerDeployed
Technology withoutReasonableSafeguards,(19December2023),https://www.ftc.gov/news-events/news/press-releases/2023/12/

rite-aid-banned-using-ai-facial-recognition-after-ftc-says-retailer-deployed-technology-without,visitedon19December2023.
SeeZachDespart,TexasAGKenPaxtonSaysGoogleWillPayTexas$1.4BilliontoSettlePrivacySuit,https://

abc13.com/post/texas-attorney-general-ken-paxton-says-google-will-pay-14-billion-settle-privacy-suit/16448859/,visitedonApril
30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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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制度创新,而是通过GDPR与 《人工智能法》两大框架的交叉演化,形成了一个兼具权利

保障与市场安全监管的双重治理体系。这一框架与美国FTC使用的算法没收有显著区别:后

者属于制裁性剥夺,前者的形式更为多元,法律机理也更复杂。〔55〕

在GDPR框架下,模型删除有两种主要路径。一种是基于原则导向的扩张解释:通过对数据

最小化、存储限制、合法性等原则进行系统阐释,认为当个人数据深度嵌入模型而持续产生违法

影响时,删除模型即为避免 “非法处理”的合理延伸。另一种则是权力导向的实践性解释:数据

保护机关依据第58条的 “命令删除”权力,直接适用其于模型层级。例如,意大利数据保护监

管机关针对ChatGPT、Replika〔56〕以及DeepSeek〔57〕多家AI模型厂商开展 “暂时封禁”的措

施。三起案件中,监管机关采取临时禁令的法律逻辑具有高度一致性,均围绕GDPR关键条款的

合规展开。以针对 OpenAI的案件为例,其禁令主要基于涉嫌违反GDPR若干关键条款,包括缺

乏合法的数据处理依据以及未履行充分透明度义务等。随后出现的 Replika案件则将监管重点转

向未成年人数据保护问题,认为其未建立充分的年龄验证与防护机制。在 DeepSeek案件中,争

议焦点则集中于个人数据存储于中国,涉及数据跨境传输的合规要求。此外,德国柏林数据保护

专员亦在数据跨境案件中针对国产模型DeepSeek提出 “访问屏蔽”要求,但并非基于GDPR第

58条,而是以欧盟 《数字服务法》(DigitalServicesAct,DSA)对数字平台提出的非法内容治理

义务为法律基础。〔58〕

执法层面,模型删除已被各国监管机关以GDPR执法的形式探索性引入。目前欧盟执法机构

日益将 “模型移除”作为一种以行为矫正为主的软性删除机制,体现欧盟更为注重合规修复的监

管理念。但是,由EDPB基于第58条修正权力提出的模型删除理念仍有可能在未来衍生出不同

形式的模型删除,包括美国惩罚性摧毁算法收益的做法。

欧盟 《人工智能法》从另一维度确立了模型删除的制度化基础。其第79条引入 “撤回”“召

回”概念,将AI系统置于类似产品安全与市场监管的架构下。当AI系统被判定对 “健康、安全

或基本权利”构成风险时,市场监督机构可命令其停止服务、撤出市场或销毁。模型删除不再仅

因数据违法而触发,而可基于风险性或危害性本身。即便数据来源合法,只要模型风险无法改

正,也可被命令撤回或召回。这种逻辑与GDPR下要求模型暂时封禁或下架的做法相似,但触发

条件更宽,体现了从数据权利侵害到公共风险治理导向的延伸。《人工智能法》仍处于生效初期,

执法面临外部地缘政治压力 (主要来自美国)以及内部整改呼声 (欧盟委员会提出的 Digital

·641·

〔55〕

〔56〕

〔57〕

〔58〕

SeeBjørnAslakJuliussen,JonPetterRui& DagJohansen,AlgorithmsthatForget:MachineUnlearningandthe
RighttoErasure,51ComputerLaw&SecurityReview105885 (2023).

SeeEleonoraCurreli& LauraLiguori,TheItalianDataProtectionAuthorityBlocksAIChatbotReplikaDueto
EndangermentofMinorsandVulnerablePeople,https://www.mondaq.com/italy/privacy-protection/1290994/the-italian-data-
protection-authority-blocks-ai-chatbot-replika-due-to-endangerment-of-minors-and-vulnerable-people,visitedon30April2026.

SeePierluigiPaganini,Italy􀆳sData Protection Authority GaranteBlockedtheDeepSeek AIPlatform,https://

securityaffairs.com/173680/security/italys-data-protection-authority-garante-blocked-deepseek.html,visitedon30April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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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ipc.go.kr/np/cop/bbs/selectBoardArticle.do? bbsId=BS074&mCode=C020010000&nttId=10955,2025年11
月17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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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nibus简化案涉及该法 〔59〕),因此暂未出现模型召回或撤回的案例。

(三)韩国个人信息保护执法

模型删除在欧盟和美国之外尚未形成明显的扩张趋势。不过,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

(PIPC)针对苹果、KakaoPay与阿里巴巴作出的决议具有代表性,标志着 “模型删除”向东亚

地区的延展。

韩国关注模型层面的治理可以追溯至2021年 “
�� (Iruda)”事件,PIPC首次依据韩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 (PIPA)对AI聊天机器人开发商ScatterLab实施制裁,认定其未经同意将

KakaoTalk聊天记录用于训练 AI模型,违反数据最小化与合法处理原则。这是韩国首次适用

PIPA于AI系统,在韩国隐私法律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60〕但是,PIPC的执法仅限于删除非

法收集的个人信息与停止违规处理活动。尽管行政机关后续解释中提及 “AI系统应停止运行”,

强调不应再利用违法数据训练模型,但官方文书并未出现 “模型删除”或 “销毁算法”的直接表

述。即PIPC要求ScatterLab “删除原始个人数据并防止进一步使用”,并未明文命令其摧毁或擦

除模型本身。〔61〕严格意义上说,“Iruda案”启动了对算法层面数据残留的监管意识。

明确提出并执行 “模型删除”指令的是PIPC在2025年针对KakaoPay、Apple与Alipay作

出的裁决。〔62〕PIPC认定Alipay在未获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利用从KakaoPay传输的用户数据

构建并运行了 “缺乏资金风险评分模型”,据此进行持续性信用评估。这一案件的特别之处是阿

里巴巴被要求删除涉案算法模型,而非仅暂停服务。PIPC指出该措施目的在于 “充分解决违规

事宜”。这是迄今为止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中首次出现 “销毁”AI模型本身的正式命令。由

此,2025年KakaoPay案可视为韩国在实质意义上首次实施法律意义上的 “模型删除”。

这一发展不是对欧盟规则的被动移植,而是布鲁塞尔效应下的一种 “自觉趋同”。〔63〕韩国

的模型删除实践,一方面是对欧盟监管经验的主动吸纳,另一方面也是面对本国数字伦理危机

的本地化回应。从制度效果上看,韩国的执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两种理念,包括数据处

理合法性的判断逻辑,以及对违法训练成果持续效力的终止需求。然而,这种扩张性执法也留

下了争议与制度性空白:韩国的做法在操作层面完成了模型层面的风险处置,但在规范结构上

仍未明确区分违法行为停止与违法成果法律否定之间的界限。这一实践也未在理论上清晰回答

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当模型能力源自违法训练时,其法律效力是否当然随违法行为的确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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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0〕

〔61〕
〔62〕

〔63〕

EuropeanCommission,Proposalfora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amendingRegulations (EU)2016/679,(EU)2018/1724,(EU)2018/1725,(EU)2023/2854andDirectives
2002/58/EC,(EU)2022/2555and(EU)2022/2557asregardsthesimplificationofthedigitallegislativeframework,and
repealingRegulations(EU)2018/1807, (EU)2019/1150, (EU)2022/868,and Directive (EU)2019/1024 (Digital
Omnibus),COM/2025/837final.

SeeJasminePark,SouthKorea:TheFirstCaseWherethePersonalInformationProtectionActwasAppliedtoanAI
System,FPF (21 May2021),https://fpf.org/blog/south-korea-the-first-case-where-the-personal-information-protection-act-
was-applied-to-an-ai-system/,visitedon6January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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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ipc.go.kr/np/cop/bbs/selectBoardArticle.do? bbsId=BS074&mCode=C020010000&nttId=10955,2025年11
月17日访问。

SeeAnuBradford,TheBrusselsEffect:HowtheEuropeanUnionRulestheWorld,OxfordUniversityPress,2020,

pp.265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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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抑或仍需独立的规范依据予以否定。这一理论问题恰恰构成中国制度路径需要回应的核

心张力。

四、中国法律制度中的潜在落地路径

与美国与欧盟的制度路径相比,中国在模型删除问题上的规范落点呈现出明显差异。美国的

“算法没收”主要嵌入消费者保护法框架之中,欧盟呈现GDPR与人工智能法并行推进的结构,

韩国则呈现出一种过渡性特征,既不同于美国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的 “算法没收”逻辑,也未依

赖独立的人工智能专项立法,而是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内,将违法训练、风险防控与模型结构

处置加以联结。中国的制度结构在立法路径上更接近欧盟与韩国模式,即通过统一的个人信息保

护立法确立数据处理合法性与行政监管框架,而非依赖消费者保护法进行间接规制。模型删除问

题自然首先落入个人信息处理合法性的范畴,而非消费者权益保护或AI法的规制领域。

中国当前仍主要停留在以个人信息与数据处理活动为中心的基础治理阶段,对模型作为独立

风险载体的制度回应尚未充分展开。在模型层面,现实争议更多集中于生成式模型在版权领域引

发的训练与输出问题,〔64〕而就模型在个人信息与数据治理层面所蕴含的同样紧迫甚至更具结构

性的风险,尚未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分析框架与治理工具。中国当前的人工智能执法实践,仍以模

型备案等前置性监管工具为主,并在2025年9月进一步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标识义务、〔65〕

拟人化AI特殊义务 〔66〕等。这些制度安排固然有助于提升透明度与可追溯性,但其主要功能仍

然集中于风险预防与过程管理,对模型结构性风险缺乏直接回应能力。

中国当前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无论是 《个人信息保护法》 《数据安全法》 《网络安全法》,

还是自2021年以来网信办等部委发布的若干AI相关管理办法,规制对象均以 “处理活动”为中

心,而非模型这一技术产物本身。删除权、停止处理、下架应用等措施,本质上均属于行为控制

型工具,其假定前提是违法风险会随着处理行为的终止而自然消失。单纯从 《个人信息保护法》

中的删除权推导模型删除规范张力较大,直接移植美国以剥夺违法收益为导向的算法没收逻辑,

也难以与中国行政法与财产权保障框架相契合。在这一背景下,模型删除在中国语境中的制度定

位尤需谨慎。〔67〕模型删除并非中国法对域外制度的突兀移植,而是现有规则体系在面对深度学

习模型结构性风险时可能进一步演化的方向。笔者认为,模型删除不宜被理解为一项 “数据主体

权利的自然延伸”,亦不宜被塑造为类似美国 “算法没收”的惩罚性工具,其更应被理解为一种

可以同时纠正持续性和结构性双重风险的行政监管手段。其功能不在于对既往违法行为进行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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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66〕

〔67〕

参见蒋舸:《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以用户的独创性表达为视角》,载 《知识产权》2024年第1期,第36
页;朱阁等:《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 (AIGC)受著作权法保护吗》,载 《中国法律评论》2024年第3期,第1页。

参见 《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
参见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

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5年12月27日,https://www.cac.gov.cn/2025 12/27/c_1768571207311996.htm,2026年

1月6日访问。

SeeAlessandroAchilleetal.,AI ModelDisgorgement:MethodsandChoices,121ProceedingsoftheNational
AcademyofSciencese2307304121 (2024).



李汶龙:从数据删除到模型删除:人工智能监管转型的逻辑演化与中国路径

戒,而在于阻断违法训练及模型能力持续外溢,从而恢复合法、可控的技术运行秩序。

现行法框架中,除 《个人信息保护法》外,并不存在其他更为直接且适配的法律依据。《民

法典》虽规定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益,但其规范设计以私法救济为核心,强调个体请求权与侵权

责任构造,难以回应模型层面持续性结构风险的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亦主要围绕商品与

服务交易关系展开,其规制对象与大模型训练中的数据合法性问题并不完全契合。

中国尚未制定专门的人工智能基本法,相关治理仍处于部门规章与专项规定并行的阶段。近

年来,国家网信部门已通过部门规章与规范性文件对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领

域作出专门规定。这些专项规范与 《个人信息保护法》之间的体系关系尚未在立法层面作出明确

界定。规范层级结构上,网信部门出台的专项规定属于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其法律位阶低于全

国人大制定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法律适用逻辑上,专项规范更多承担具体化与补充性功能,

其合法性基础仍需要回溯至上位法授权。在涉及违法训练是否成立、违法状态是否持续以及行政

机关是否具有采取结构性处置措施的权限时,仍然需要建立在 《个人信息保护法》之上。

下文将对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可能承载模型删除功能的若干规范进路进行系统性梳理与比

较,重点考察其法律基础、规范强度与制度限度。分析将围绕删除权的延伸解释、行政机关的宽

泛纠正性授权、通过补充立法明确模型删除规则、没收违法所得机制的适用可能性,以及暂停或

终止服务等既有监管工具展开,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中国语境下模型删除可行路径的判断。

(一)删除权的延伸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最直观、最容易被首先联想到的制度基础,是第47条所确立的个人信

息删除权。该条明确赋予个人在特定情形下请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删除其个人信息的权利,包括处

理目的已实现、无法实现或者不再必要,处理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个人撤回同意等情

形。从文本结构上看,删除权以 “个人信息”为直接客体,其制度设计显然以传统数据处理场景

为背景,假定个人信息以可识别、可定位、可分离的形式存在于数据库或信息系统之中。然而,

如上所述,在深度学习模型尤其是大规模生成式模型的语境下,个人信息并非以独立条目或字段

形式存在,而是通过高维参数、权重分布与特征关联的方式嵌入模型之中,这一技术现实使得删

除权在模型层面的适用天然面临断裂。

试图将删除权直接延伸至模型层面常依赖 “功能性等同”的推理路径,即认为当个人信息已

不可逆地融入模型并持续影响模型输出时,单纯删除源数据不足以实现 “删除”的规范目的。因

此有必要通过删除模型本身或其相关训练成果实现对个人信息的实质性保护。〔68〕这一推理在价

值层面具有一定吸引力,尤其是在模型记忆、隐私泄露和再识别风险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删除权

若止步于数据层面,确有被技术架空的危险。问题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删除权并非结果导

向的抽象权利,而是高度情境化、以可操作性为前提设计的权利,其行使对象、履行方式与效果

评估均以 “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为中心展开,非以 “技术系统的最终状态”为评价基准。

删除权在中国法中的制度定位,始终是一种以恢复个人对信息流转的控制为目标的权利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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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SeeCheng-chiChang,WhenAIRemembersTooMuch:ReinventingtheRighttoBeForgottenfortheGenerative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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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而非针对技术系统本身的结构性纠正机制。〔69〕删除权被触发时,法律所要求的只是 “删

除个人信息”,而非消除一切可能由该信息引发的衍生影响。将模型删除直接视为删除权的当

然延伸,意味着把一项以个人请求为起点、以特定信息为客体的权利,转化为一种足以导致模

型整体失效甚至财产性灭失的强制措施。这不仅在规范强度上发生跃迁,也在制度功能上发生

了根本转向。若缺乏明确的比例性标准与程序性约束,这种转向难以与删除权原有的权利属性

相协调。

(二)宽泛授权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1条第4项)

相较于以个人权利为起点的删除权,第61条第4项所确立的 “调查、处理违法个人信息处

理活动”的监管权力,在规范结构上更接近模型删除所需的制度形态。该条并未以具体权利类型

或具体处理行为为限,而是以 “违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这一开放性概念为核心,通过 “调查”

“处理”两项高度概括的表述,为监管机关保留了广泛的裁量空间。这种以活动为规制对象、以

纠正违法状态为目的的授权方式,使其在理论上具备向模型层面延伸的可能性。

从文义和体系解释来看,第61条第4项并未限定 “处理活动”的具体形式,也未将其局限

于单次、可分离的行为过程。相反,在算法和模型主导的信息处理场景中,个人信息处理往往体

现为一种持续性的技术运作状态,而非孤立的数据操作行为。这一意义上,模型的持续运行、本

身即可能构成违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载体或结果。当模型是在违法收集、违法利用或违法整合

个人信息的基础上形成,并通过持续部署对外提供服务时,将其视为 “违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

延续形态”,在规范逻辑上并非不可接受。

正是基于这一理解,第61条第4项在理论上可以为模型删除提供一种间接的制度锚点。监

管机关若认定某一模型的存在和运行,使得违法个人信息处理状态无法通过单纯的数据删除、行

为终止或流程整改而消除,则 “处理违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这一授权,原则上并不排斥采取更

为结构性的纠正措施。与删除权不同,这种路径并非以个体权利请求为出发点,而是以恢复合法

处理秩序、消除持续性违法状态为目标。然而,第61条第4项本质上是一项宽泛授权,其功能

在于赋予监管机关应对复杂违法形态的灵活工具,而非为高度侵入性的措施提供当然正当性。如

果不加区分地将 “处理违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理解为可以当然涵盖模型销毁或永久性删除,容

易导致授权外溢,使纠正性权力演变为事实上的惩罚性制裁,引发比例原则、信赖保护以及财产

权保障方面的质疑。其合理功能在于为监管机关在面对模型层面的持续性违法风险时提供介入和

升级处置措施的法律起点。模型删除若欲在该条款框架下获得正当性,仍需通过严格的必要性判

断、替代措施穷尽以及程序性保障加以约束。

(三)补充立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1条第5项)

第61条既有授权结构中,第5项所设立的兜底性条款,为模型删除在中国法语境下的制度

化引入提供了另一条路径。相较于第61条第4项以 “调查、处理违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为核

心的概括性授权,第5项通过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这一开放性表述,明确预留了

通过后续立法或规范性文件补充监管工具的制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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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参见程啸:《论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删除权》,载 《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1期,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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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系上看,模型删除并不属于 《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定时所直接预设的监管措施。无论是

权利结构、责任配置,还是执法程序,该法均以传统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为基本假定,未针对算法

模型这一复合型技术产物构建独立规则。若仅依赖第61条第4项的解释扩张,将模型删除纳入

“处理违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当然手段,容易模糊解释与创设之间的界限,亦可能引发对行

政机关越权行使兜底权力的质疑。第5项所体现的立法预留机制,恰恰为通过补充立法的方式明

确模型删除的适用条件、程序和边界,提供了规范基础。

针对技术复杂、影响深远且可能触及财产权和产业发展的监管措施,我国通常倾向于通过专

门立法或授权性规则引入,并非完全依赖执法解释。这一立法路径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以及平

台治理领域均有先例。这一制度传统下,将模型删除作为一种新型监管工具,通过补充立法予以

明确定位,可能符合中国法律体系对监管确定性与可预期性的要求。

通过补充立法引入模型删除机制,可以在规范层面区分不同类型、风险等级的模型删除措

施,避免 “一刀切”的制度后果。补充立法不仅可以明确模型删除适用的实体要件,例如违法程

度、风险持续性以及替代性技术措施是否已穷尽,还可以同步设定程序性保障,包括听证、申

辩、复核与救济路径,防止兜底条款被转化为缺乏边界的自由裁量权来源。相较于单纯依赖宽泛

授权进行执法扩张,这种经由立法明确的路径有助于平衡监管有效性与创新保护之间的张力。因

此,第61条第5项的制度意义在于为模型删除这一尚未被正面规定的监管工具,提供了合法进

入中国法体系的 “接口”。

尽管第61条第5项为模型删除的明确化提供了制度空间,但补充立法并非唯一且当然的路

径。首先,补充立法若明确赋予行政机关销毁或强制处置模型结构的权力,在制度效果上可能显

著扩大行政干预空间。模型删除涉及对高价值技术资产的处置,其判断往往依赖复杂的技术评估

与风险预测。在技术可验证性、因果归属与风险程度认定尚存不确定性时,过度依赖概括性授权

容易扩大行政自由裁量幅度。补充立法若缺乏精细化标准与程序保障,可能在强化监管确定性的

同时,引入新的权力边界争议。因此,第61条第5项更宜被理解为一种制度预留空间。

(四)没收违法所得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6条)

第66条确立了对违法个人信息处理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机制,这一规定在模

型删除讨论中被直觉性地视为潜在规范依据。〔70〕其逻辑在于,若人工智能模型系基于违法收集

或使用的个人信息训练而成,且该模型在市场中持续产生经济利益,则通过没收违法所得的方

式,似乎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对模型本身采取处置措施的正当性。然而,深入考察第66条的规范

结构与制度功能即可发现,将其延伸为模型删除的法律基础面临显著的法理与技术障碍。

首先,没收违法所得是一项典型的结果导向型经济制裁,其规制对象是违法行为所直接或间

接取得的财产性利益,而非违法行为所依托的工具或技术本身。第66条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

“违法获利是否应被剥夺”,而不是 “违法状态是否需要被结构性消除”。这一点决定了该条款的

规范重心在于经济利益的回收与惩戒,而非风险治理或合规修复。模型若被纳入规制视野,更可

能被视为一种可能带来收益的生产要素,而非当然等同于违法所得本身。其次,将模型直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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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参见王青斌:《行政法中的没收违法所得》,载 《法学评论》2019年第6期,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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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违法所得”在法理上存在明显张力。人工智能模型的价值通常来源于多重投入的叠加,包括

算力、算法设计、工程优化以及合法与非法数据的混合使用,其经济价值难以与特定违法个人信

息之间建立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即便可以确认部分训练数据存在违法情形,也难以据此推定模

型整体价值完全源于违法行为。若在缺乏明确因果限度和比例判断的情况下,将模型整体视为违

法所得并予以没收,容易突破行政处罚中一贯强调的相当性原则,使没收违法所得异化为事实上

的财产剥夺。〔71〕最后,从制度体系协调的角度看,第66条与第61条所体现的监管逻辑并不相

同。前者属于事后处罚性规范,其功能在于对既有违法行为施加经济制裁;后者则侧重于纠正违

法状态、防止风险持续。模型删除这一问题上真正需要回应的是模型持续运行所带来的结构性风

险,而非企业是否已因违法行为获得不当经济收益。

正因如此,第66条可以与其他纠正性措施并行适用,用以剥夺企业因违法个人信息处理所

获得的经济利益,但并不能当然推出对模型本身实施销毁、撤除或强制性删除的结论。若试图以

没收违法所得为由直接正当化模型删除,不仅会模糊处罚与治理之间的界限,也可能在实践中引

发对行政权力过度扩张的质疑。

(五)暂停或终止提供服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6条)

第66条中 “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应用程序,责令暂停或者终止提供服务”的规定,在实

践中构成了监管机关介入人工智能系统运行的最直接工具之一。与没收违法所得不同,该措施并

不以经济制裁为核心,而是以中止违法处理活动、防止风险继续扩散为目的,制度逻辑明显更接

近纠正性监管而非惩罚性处分。尤其是面对以应用程序或在线服务形式向公众提供的大模型产品

时,该条款在事实上已经成为监管部门能够快速、有效介入的重要法律依据。

从规范结构上看,该措施的规制对象明确指向 “应用程序”,其法律效果是暂停或终止对外

提供服务,而非对底层技术系统或模型本身作出直接处置。这一设计反映了立法者对技术中立与

比例原则的基本考量,即在违法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尚可通过停止服务加以遏制时,优先选择对外

部使用状态进行控制,而非对内部技术结构施加强制性改变。据此,暂停或终止服务更像一种使

用层面的封禁,而不是技术层面的删除。暂停或终止服务并不会当然消除模型中既有的个人信息

残留,也不必然阻断模型在其他场景中的再利用可能性。模型可能仍被保留在企业内部,用于后

续再训练、内部测试,或在完成整改后重新上线。换言之,该措施的核心功能在于终止违法处理

活动的现实表现形式 (实践中被描述为 “下架”“封禁”“停用”),而非消除模型作为风险载体

本身的存在状态,其法律效果仍停留在市场可用性层面,未触及模型的存续与技术结构。

因此,性质上 “责令暂停或者终止提供服务”构成了一种重要的 “事实前置措施”:当模型

因其训练来源、运行方式或输出风险而被认定存在持续性违法状态时,暂停或终止服务往往是监

管机关采取的第一步处置方式。如果在服务终止后,通过数据删除、流程整改或技术修复仍无法

消除违法处理风险,单纯依赖服务层面的封禁将难以实现个人信息保护法所要求的实质合规。

(六)反思

在中国现行法律文化与制度结构中,将模型删除理解为删除权的自然延伸或惩罚性没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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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参见杨登峰、李晴:《行政处罚中比例原则与过罚相当原则的关系之辨》,载 《交大法学》2017年第4期,第9页。



李汶龙:从数据删除到模型删除:人工智能监管转型的逻辑演化与中国路径

存在规范张力。首先,中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虽借鉴欧盟数据保护理念,但整体仍以行政监管为

主轴,而非以个体私权扩张为核心。删除权在体系定位上属于人格权益的具体实现方式,其制度

目的在于恢复个体对特定信息条目的控制,而非重塑技术结构或消除系统性风险。若将模型删除

直接纳入删除权体系,不仅突破删除权的对象边界,也可能导致权利逻辑向技术结构层面过度扩

张,从而破坏制度均衡。在私权逻辑层面,将模型删除解释为删除权的技术延伸缺乏充分的体系

支撑。其次,模型作为企业投入算力、数据与研发资源形成的技术成果,具有明显的财产利益属

性。若将模型删除理解为类似美国 “算法没收”的惩罚性剥夺措施,其性质将接近行政没收或行

政强制执行。对财产利益的剥夺须有明确法律授权,并符合比例原则与程序保障要求。尽管融入

了 “没收违法所得”的惩罚机制,《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未明确赋予行政机关对模型成果进行没

收或销毁的处罚权。简单移植美国式算法没收逻辑可能会与基本行政法原则产生冲突。因此,将

模型删除定位为惩罚性剥夺工具并不具备稳固的规范基础。

中国人工智能治理呈现出鲜明的风险预防与秩序维护导向。在此结构下,笔者认为模型删除

若被理解为风险消除型纠正措施,更为契合既有制度逻辑。《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1条第4项所

规定的监督管理权限具有明显的开放性与弹性空间。该条款虽未具体列举技术层面的处置形式,

但其规范目的在于确保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处于可控、合规与风险可防状态。值得追问的是,模型

删除在中国语境下的功能是否仅限于违法状态消除与合规恢复,抑或还包括终止违法训练成果继

续发挥效力。从体系解释角度看,当违法训练已转化为模型结构性风险时,第61条所承载的风

险防控职责并不当然止于行为层面的停止命令,而应涵盖对持续风险载体的结构性处置。

在大模型训练语境下,违法性往往并不以原始数据条目的存续为前提,而是通过训练过程固

化为模型参数结构与能力表现。当训练数据的取得或使用缺乏合法基础,违法性便可能从行为层

面转化为技术结构层面的持续状态。此时,单纯删除源数据或责令停止特定处理活动,可能仅能

暂时中断行为链条,但无法消除由违法训练形成的结构性违法状态。因此,本文进一步主张,第

61条第4项的弹性授权,应通过体系解释具体化为多层次的模型处置路径:在风险尚可修复的情

形下,可以通过技术重配 (如再训练或参数调整)实现结构性纠正;在风险已具外溢可能的情形

下,可以采取停止部署或市场撤回措施以即时阻断风险;在违法训练与模型结构高度不可分离、

且替代性修复措施不足以消除风险时,则可以结构性删除作为最后手段。三种处置形式并非惩罚

梯度,而是风险治理工具的差异化展开。通过对第61条第4项进行风险导向的体系解释,可以

在不突破现行法边界的前提下,为模型层面的风险治理提供充分的规范空间,同时避免与行政处

罚法定原则及财产权保障原则发生直接冲突。

讨论模型删除制度的适用边界时,还有必要重视特定领域算法与通用大模型 (或基础模型)

之间的结构差异。本文涉及过往模型删除案例多涉及特定用途算法,通常围绕相对封闭的数据集

与明确功能目标进行训练,模型能力与特定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较为清晰。违法数据对模型结构

的影响在技术上更易识别,也更可能集中于特定功能模块。在此情形下,停止部署或整体终止相

关算法,往往能够较为直接地实现风险阻断与违法状态的终止。相比之下,通用大模型或基础模

型以海量、多源数据为训练基础,其能力形成呈现出高度分布式与统计性特征。违法数据的影响

可能弥散于参数空间的多个层级,而非集中于单一模块或功能输出。违法训练对模型能力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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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更为复杂,亦更难通过简单的整体终止实现精确治理。若违法因素能够在技术上被识别与隔

离,通过再训练、去学习或参数重构等方式进行结构性修复,更符合比例原则与技术合理性要

求。唯有在违法训练与模型整体能力不可分离、且技术修复措施不足以消除持续风险的情形下,

结构性删除方可作为最后手段加以适用。

五、结 语

在机器学习语境下,训练数据的违法性已难以通过传统的数据治理工具在规模上加以消解。

随着模型规模扩大、训练数据来源高度异质化,违法数据往往不再以孤立、可识别的形式存在,

而是被压缩、嵌入并固化为模型能力的一部分。单纯依赖数据删除、停止处理或个案化权利救

济,已不足以实现法律所要求的风险消除目标。若法律只能要求停止违法处理,却无法触及因违

法训练而持续发挥作用的模型能力,则违法状态在规范意义上便难以真正终结。模型删除因此并

非对既有数据保护逻辑的激进突破,而是其在模型时代得以自洽运作所必需的制度补充。

在中国法语境中,这一问题尤为突出。一方面,中国人工智能监管长期依赖行为控制型工

具,其优势在于灵活与可执行性,但其局限在于难以应对模型层面的结构性残留风险。另一方

面,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大规模训练数据的来源与合规性难以逐一核验。

若缺乏模型层面的处置工具,监管机关将面临两难:要么过度依赖事前审查,要么在风险已结构

化为模型能力后缺乏有效回应手段。

比较美国、欧盟与韩国制度路径可以看到,不同法域为模型层面处置提供了不同的制度载

体。美国将算法处置嵌入消费者保护逻辑,欧盟在数据保护与人工智能专项立法中并行推进,韩

国则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执法实践中实现操作层面的弥合。相较而言,中国在尚未制定专门人工智

能基本法的前提下,最为直接且具体系基础的法律锚点仍然是 《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对第61

条第4项监督与风险防控职责的体系解释,可以为模型层面的风险治理提供规范空间,而无须将

模型删除构造为私权扩张或惩罚性没收工具。

在此框架下,模型删除应被理解为一种以终止违法状态为目标的纠正性监管手段。具体而

言,模型删除可设置三种不同强度的处置形态:其一,市场撤回式模型删除,即通过停止部署、

下架应用或限制特定场景使用,使模型在法律与现实层面 “不可运行”;其二,技术重配式模型

删除,即通过再训练、参数调整或机器去学习等方式削弱或消除违法数据对模型能力的影响,在

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结构性修复;其三,物理损毁式模型删除,即在违法训练与模型整体

能力高度不可分离、且技术修复措施不足以消除持续风险的情形下,对模型进行终局性销毁。

三种处置形态的适用应以违法性质、风险外溢程度与技术可验证性为核心判断因素,并在比

例原则与程序保障的约束下加以实施。〔72〕尤其是在区分特定领域算法与通用大模型时,应避免

机械适用统一标准:对于结构封闭、功能明确的特定用途算法,市场撤回式或物理损毁式措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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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SeeTobiasMahler,BetweenRiskManagementandProportionality:TheRisk-basedApproachintheEU􀆳sArtificial
IntelligenceActProposal,NordicYearbookofLawandInformatics24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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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具可行性;而对于能力高度泛化、参数结构复杂的基础模型,则更有必要优先评估技术重配

式路径,以在确保风险消除的同时维护技术与产业稳定。

在中国制度语境中,模型删除的价值并不在于威慑或制裁,而在于提供一个能够真正触及模

型结构、终止违法状态持续性的法律接口。通过在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1条第4项的风险防

控框架下明确三种处置形态及其适用边界,可以在不突破现行法体系的前提下,弥合行为违法与

结构违法之间的断裂,并为模型时代的数据治理建立闭合的规范逻辑链条。

Abstract:Asartificialintelligencemodelsscaleinsizeandcomplexity,theunlawfulnessof

trainingdatacannolongerbeeffectivelyaddressedthroughtraditionaldatadeletionorbehaviour-

basedenforcementtools.Indeeplearningsystems,unlawfuldatausemaybecomeembeddedin

modelparametersandcapabilities,suchthatriskspersistevenaftertheoriginaldataisdeletedor

processingactivitiescease.IntheUnitedStates,theEuropeanUnionandKorea,modeldeletion

hasbeenframedacrossjurisdictions—asalgorithmicdisgorgementunderconsumerprotection

law,asanextensionofdataprotectionrights,orasacorrectiveregulatorymeasureaimedat

terminatingstructuralrisk.WithinChina􀆳sexistinglegalframework,priortotheenactmentofa

comprehensiveAIstatute,theinterpretivespacewithinArticle61 (4)ofthePIPLprovidesa

viablefoundationforaddressingmodel-levelstructuralillegality.Ratherthanconstructingmodel

deletionasanextensionofprivaterightsorasapunitiveconfiscationtool,itisadvisedto

conceptualiseitasacorrectivemechanismaimedatterminatingcontinuingunlawfulstates.By

reframingmodeldeletionasamechanismforclosingthestructuralgapbetweenunlawfulconduct

andpersistentmodelcapacity,itispossibletoofferadoctrinallygroundedpathwayforChina􀆳s

evolvingregulatoryarchitecture.

KeyWords:modeldeletion,airegulation,algorithmicdisgorgement,modelwithdrawal/recall,

machineunlearning/re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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